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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文件

科合院发资字〔2026〕4号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关于
印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周转公寓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科研单元、各部门：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周转公寓管理办法》已经

院务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原《中国科学院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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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科学研究院职工周转公寓管理办法》（科合院发资字〔2021〕

3号）同时废止。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26年 5月 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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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周转公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

称“合肥物质院”）住房管理，解决引进人才和无房职工的住房

问题，营造良好的住房环境，确保公寓住房及时周转，特制定

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周转公寓，指产权归属合肥物质院，可供

周转使用的公寓房。

第三条 周转公寓归合肥物质院统一管理，只租赁，不出售，

以合租为主。

第四条 周转公寓租金纳入合肥物质院财务统一管理，用于周

转公寓的日常维修、维护等。

第五条 资产与条件保障处是周转公寓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

人事处是周转公寓申请入住人员身份审核部门；服务中心是周转

公寓日常管理和维护部门。

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审批流程

第六条 周转公寓按普通公寓、人才公寓和外国专家公寓三类

管理。普通公寓配备基本家具，人才公寓配备基本家具和家电，

外国专家公寓参照酒店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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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申请对象

1．未享受过福利房且夫妻双方在合肥市均无住房(含自购住

房)的在职职工，可申请普通公寓；存在特殊工作需求的部门或存

在特殊住房困难的职工，可申请普通公寓。

2.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全职在站博士后可申请人才公寓。

3. 在合肥物质院工作的外国专家可申请外国专家公寓。

第八条 审批流程

1. 由本人填写公寓《合肥物质院周转公寓入住申请表》（见

附件1），外国专家报国际合作处，引进人才、博士后和其他职工

报人事处，进行身份审核，通过身份审核后，转服务中心房管综

合部办理租住手续。对于特殊需求的申请，服务中心视房源情况

报分管院领导后，决定是否受理。

2. 办理租住手续时，申请人需缴纳2000 元房屋保证金，退

房时公寓设施完好，凭《合肥物质院周转公寓退房确认表》（见附

件2），全额退还。在签订公寓《合肥物质院周转公寓租房协议书》

（见附件3）后入住。

第三章 租期及租金

第九条 租期

普通公寓和人才公寓的首次租期不超过 3年。普通公寓总

租期不超过5年，人才公寓总租期不超过6年。3年租期到期若未

办理退房申请，则视为自动续租，并续签《合肥物质院周转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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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协议书》。现已租住公寓的租期起始时间按已签订《租房协

议书》约定的起始时间计算。

第十条 租赁方式

周转公寓原则上要求合租。符合申请对象有子女的职工、

全职博后，高层次人才，可申请租住整套周转公寓。

第十一条 租金标准

1. 各类公寓租金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首次租期3年内，普

通公寓20元/平方米·月，人才公寓10元/平方米·月，外国专

家公寓4000元/月或 280元/天，3年租期内租金不变。

2. 普通公寓第4∽5年租金为30元/平方米·月。人才公寓第

4∽6年租金为30元/平方米·月。

3. 普通公寓租期满5年、人才公寓租期满6年，必须办理退

房手续。逾期未办理退房，租金按照280元/天收取，同时，合肥

物质院可根据租房协议强制收回住房。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十二条 费用收取

1. 物业、水、电费按合肥物质院公布的收费标准执行，有线

电视、电话、网络等由社会提供服务，费用自理。

2.房租、水、电和物业等费用，对在职职工从其每月工资中

代扣，对离退休职工从合肥物质院发放的补贴或奖励中代扣；部

门承租的由服务中心根据租房协议每季度结算一次。岛外公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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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和物业费直接从职工工资代扣，其他费用按社会标准自行缴

纳。

第十三条 承租人应严格遵守合肥物质院相关管理制度，积极

配合物业管理人员共同做好治安、消防、环境卫生等各方面工作。

第十四条 承租人不得擅自对公寓进行二次装修，不得改变房

屋的使用功能和内部结构，不得转租、转借或改变房屋用途，不

得从事一切违法违规活动。一经发现，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收回

住房，没收房屋保证金，情节严重者给予全院通报批评，触犯法

律者移交司法机关。

第十五条 承租人要正确使用和爱护公寓设施，因使用不当造

成损坏，由承租人自行修复，费用自理；如有丢失或人为破坏，

照原价赔偿。公寓已配备生活所需基本设施，不得在室内外擅自

安装家具家电。退房时应保证家具家电及公寓有关设施完整，待

房管人员检查后方可办理退租手续并退还保证金。

第十六条 根据相关规定，承租户若饲养宠物，需承担养

宠责任，不得破坏小区环境，不得影响其他住户的人身安全和

正常生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条件保障处负责解释，自2026年 7

月 1日起执行。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职工周转

公寓管理办法》（科合院发资字〔2021〕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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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合肥物质院周转公寓入住申请表

2. 合肥物质院周转公寓退房验收表

3. 合肥物质院周转公寓租房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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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26年 5月22日印发


